[bookmark: _GoBack]玉林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预申请书

玉林市自然资源局：
本申请人向贵局提出预约申请，对位于                ，面积          平方米的地块（地块编号：         ）有竞买意向，并承诺愿意支付的土地价格为             万元，现本申请人已向贵局缴纳了用地预申请保证金人民币        万元，请贵局尽快以公开方式组织该地块的出让。地块出让公告发布后，本申请人将报名参加该地块竞买，并保证竞买申请人与本预约申请人一致。若贵局对该地块的出让进行公告后，因本申请人未参与该地块的竞买或未提交有效报价而导致该地块最终未成交的，本申请人将不再向贵局要求退还已缴纳的用地预请保证金，同时贵局可限制本申请人二年内不得参加玉林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活动。
    特此申请和承诺。

申 请 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申请人提交本《玉林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预申请书》并缴纳相应地块的用地预申请保证金后，在该地块公告出让时，视同该申请人已缴纳了该地块的竞买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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